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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莱震领办〔2022〕3 号 

 

 
关于印发《莱山区 2022 年震情监视跟踪 

与应急准备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局有关科室、各一般宏观监测点： 

根据市应急局《关于印发<烟台市 2022年震情监视跟踪与应急

准备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烟应急函﹝2022﹞3号）要求，结合我区实

际，经研究制定了《莱山区 2022年震情监视跟踪与应急准备工作方

案》（以下简称《方案》）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 

 

 

莱山区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办公室 

2022 年 2月 14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烟台市莱山区防震减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2年2月14日印发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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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山区 2022 年震情监视 
跟踪与应急准备工作方案 

 

为切实加强震情监视跟踪，做好地震应急准备工作，根据山东省

地震局《关于印发<山东省地震局 2022 年震情监视跟踪与应急准备工

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鲁震函〔2022〕1 号）和市应急局《关于印发<烟

台市 2022年震情监视跟踪与应急准备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烟应急函

﹝2022﹞3号）文件的通知的要求，结合我区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 

一、总体工作要求 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认真学习贯彻

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震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自然灾害防治重要讲话

精神，及时落实上级关于地震工作的部署要求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，

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震情观念，强化责任落实，认真履行职责，扎

实做好震情监视跟踪和应急准备各方面工作，切实提升地震灾害风

险防范和应对处置能力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进一步牢固树立“震情第一”的观念，

把强化震情监视跟踪与应急准备工作作为年度工作的重要任务抓紧

抓好。认真做好随时应对各种突发显著性地震事件的震情应急准备，

提高震情信息服务质量和效率，为维护社会和谐安定做出应有的贡

献。 

（二）按照省、市“十四五规划”相关要求，抓好涉及我区的

地震重点项目实施和监测预报专项规划工作。采取有效措施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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观测系统运行正常、观测资料数据连续可靠，强化震情监视，有效

应对地震事件。 

（三）严格贯彻落实震情会商工作方案，严格异常核实程序，

扎实做好震情趋势判定。强化辖区内发生显著及有感地震事件的处

置、应对，及时向市地震局报送震感情况。强化技术保障能力建设，

以保障观测系统运行安全、提高数据连续率和可靠性为重点，做好

测震台网、前兆台网和宏观群测网络的建设和运维工作。 

（四）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职责，加强辖区内地震监测设施和地

震观测环境的保护，为地震监测台网的运行提供通信、交通、电力

等基础保障条件。 

（五）加强与专业地震监测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充分发挥我区群

测群防体系优势，进一步规范辖区内骨干观测点、宏观测报点、灾

情速报网的管理，确保骨干观测点运转正常，资料可靠，在地震监

测、宏观异常搜集、异常调查核实、显著性地震灾情速报等方面发

挥积极作用。 

（六）发现或收到的宏观异常报告要进行详细登记并及时上报

市地震监测中心台。认真落实社会地震预测意见管理制度，切实做

好可能与地震有关的异常信息的管理、处置和上报工作。 

（七）协助做好新建地震监测点的选址、协调和建设等工作，

配合做好上级安排的各项地震监测重点工作。     

二、加强地震监测工作 

（一）强化地震监测，提高地震异常捕捉 

1. 加强地震监测台网的运行维护，保障观测资料的“连续、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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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、及时、可靠”。采取有效措施，从人员、经费等多方面给予保障，

确保各类观测仪器正常运转，做到措施到位、人员到位、保障到位。 

2.进一步加强地震监测设施和地震观测环境的保护。每季度至

少组织一次地震监测台站巡检，并上报巡检结果。 

3.加强对台站看护人员工作的督导，保证看护人员定期巡检台

站，协同做好台站的运维、防盗、和观测环境保护。 

4.台站及观测环境如遭破坏，在上报地震监测中心台的同时，

应向属地负责管理地震工作的部门或者机构报告并依法查处。 

（二）协助做好监测台网的升级改造工作 

2022年度，协助市局做好无人值守台站观测环境改造，协助推

进测震、强震等站点的仪器设备升级、太阳能供电改造等工作。 

（三）加强一般宏观监测点建设和管理 

1.进一步加强对宏观观测点的管理力度。不定期查看观测点动

物饲养数量，确保观测有效性 

2.加强对群宏观检测员的业务指导。严格操作规程，搞好规范

化观测，确保观测资料准确、及时、连续、可靠。 

3.进一步明确观测员的职责。及时逐级上报宏观异常信息，遇

到特殊情况时，宏观观测员可直接向市地震监测中心台值班室报告。

烟台市市地震监测中心台值班室电话：6247820、3390789；莱山区

应急局值班电话：6716591。值班室值班员接到宏观异常信息报告时，

要做好记录。记录内容：时间、地点、异常现象、联系人、联系电

话，并立即上报。 

三、加强地震应急准备工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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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地震应急预案的修编与演练。修订完善《莱山区地

震应急预案》，贯彻落实《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地震应急行动细则》、

《烟台市应急管理局地震灾情速报工作规定》等文件，进一步规范

地震应急处置流程，细化责任分工，确保地震应急工作科学、高效、

有序。同时，组织开展不同形式的地震应急演练，检验地震应急预

案的可操作性，提高应急响应处置能力。 

（二）加强地震应急协同联动。以震情跟踪工作落实情况为重

点，会同住建、发改等部门联合开展地震应急工作检查，认真落实

鲁震领发〔2021〕1 号文件和有关重点监视防御区防震减灾工作要

求，进一步压实防震减灾救灾工作责任。 

（三）强化地震应急服务保障。加强地震应急指挥技术系统的

运维与管理，保障省、市和中心台多级视频互联互通。建立地震应

急服务与决策信息化联动机制，提高地震应急一体化信息平台发布

产品的时效性、规范性和精准度，发挥应急支撑保障作用。加强地

震应急避难场所标准化建设，有效发挥应急避险作用。 

（四）严格落实应急值班值守。做好重大活动和特殊时段地震

安全保障工作,严格落实值班值守、领导干部在岗带班、外出报备制

度，确保应急值班人员 24小时在岗，严格按照规定报送值班信息；

做到全员熟悉掌握应急工作流程和职责任务，保持通讯畅通。 

（五）加强地震灾害风险调查评估。做好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

加固工程采集，督促推进地震易发区房屋设施加固工程，减少地震

灾害隐患存量。 

四、加强新闻宣传与灾情上报工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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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做好新闻安全保障工作。加强舆情监控，发现重大涉震

舆情，按照规定及时向上级部门和宣传、网信办、公安等部门报备，

利用官方网站和新媒体平台及时发布权威信息，平息地震谣传，维

护社会稳定。 

（二）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传工作。统筹规划，利用“5.12”

全国防灾减灾日、唐山地震纪念日等重要时段，开展防震减灾科普

宣传活动。充分利用防震减灾科普基地，组织在校师生和社会公众

参观学习。 

（三）规范地震灾害收集信息上报工作。要切实加强震后有感

情况、灾害损失等相关信息的收集、综合利用灾害信息员、微信、

微博等及时把握舆情，并按程序及时上报。 

五、强化责任意识抓好落实工作 

做好震情监视跟踪工作，是防震减灾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

地震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性工作。要牢固树立“震情第一”的观念，

细化工作措施，强化责任落实，一级抓一级，层层抓落实，把震情

监视跟踪工作抓出实效。 

认真履行属地管理责任，主要负责人作为年度震情跟踪第一责

任人，从实际情况出发，制定内容充实、操作可行的年度震情跟踪

工作方案，把跟踪任务落实到岗位、量化到责任人，加强工作调度、

检查，提高震情跟踪工作的执行力，确保“守土有责、守土尽责”。 

 

 

 


